清河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整改任务(序号38)销号的公示

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“清河县武宋村垃圾收集点周边恶臭明显，周围的 5个坑塘边均有生活垃圾倾倒现象，对坑塘水质造成不良影响”问题已完成整改，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，拟按程序实施销号。根据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2月10日至2月28日。

如有异议，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。

联系电话：8165669
电子邮箱：qhxcgj@163.com
附件：具体整改情况表

附件：

具体整改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清河县武宋村垃圾收集点周边恶臭明显，周围的5个坑塘边均有生活垃圾倾倒现象，对坑塘水质造成不良影响。

	责任单位
	清河县委、县政府

	整改目标
	保持垃圾收集点清洁，坑塘周边无垃圾，坑塘水质达标。

	整改措施
	对武宋村垃圾收集点进行清洁维护，及时清运，确保垃圾收集点干净无异味。

对周围的5个坑塘边生活垃圾全面清理，增加围挡等隔离设施，并对该处水质进行取样检测，根据检测结果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水质达标。

举一反三，由清河县组织对全县坑塘周边生活垃圾进行拉网式排查，及时清理，并加强日常巡查，严防随意倾倒垃圾问题发生。

	完成情况
	问题反馈后及时采取措施，组织涉事村对垃圾收集点周边进行彻底清洁维护，并联系协调垃圾清运三方公司，进一步协调沟通，要求三方公司及时对辖区垃圾收集点的清运，落实相关责任，建立机制，强化工作落实，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。2025年6月30日完成了相关点位垃圾清运，收集点周边环境卫生全面清理打扫，并在全镇范围内开展集中清理清运行动，建立长效清运机制，确保垃圾收集点垃圾能够及时清运。同时通过村广播、工作群加强了宣传引导，利用好《村规民约》，倡导村民自觉爱护好、保护好生活环境，生活垃圾入垃圾桶或垃圾箱。

对周围的5个坑塘边生活垃圾进行了全面清理，并增加围挡，树立警示牌，目前坑塘水质达标。
组织各镇对全县坑塘、沟渠周边垃圾进行全覆盖排查，加强对村民宣传力度。组织县城管局督促保洁公司加密清运频次。


